附件1：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卫生、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编制全区卫生计生、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依法拟订贯彻卫生计生政策法规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统筹规划全区卫生计生服务资源配置。

2.负责全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免疫规划、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政策及措施；制定全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及与公共卫生相关疾病的防治方案及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对重大疾病实施防控与干预，负责传染病疫情信息报送工作。

3.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制定全区卫生应急预案及措施；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依法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4.负责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负责区属区管开展X射线影像诊断的医疗机构的放射诊疗许可；依法开展卫生行政执法工作，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督管理；负责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防治监督;负责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管理。

5.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医生管理，推进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负责助产、结扎技术和终止妊娠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批；负责妇幼保健的监督管理；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综合管理。

6.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的全行业监督管理，对全区医疗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执行标准、医疗安全质量标准、采供血、服务规范的实施进行监督；负责医疗机构（含中医医疗机构）部分设置审批及执业许可；负责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核准；负责医疗卫生统计工作。

7.负责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贯彻执行国家药物政策、基本药物制度，依法管理医疗机构内部临床药事工作；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建议。

8.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政策制度，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政策措施；负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规范的组织实施与监督；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药具发放进行指导和监督；落实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9.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研究提出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政策建议，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10.完善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1.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全区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12.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政策；负责综合管理中医（含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的医疗、教育、科研工作；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促进全区传统医学事业的普及和创新。

13.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卫生、计划生育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专业技术资格认定、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工作；组织开展医疗卫生科研、新技术推广和学术交流活动。

14.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上述职责，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设3个内设机构。

1.办公室

负责机关党务、政务工作。负责机关财物、国有资产和后勤服务等工作；负责人大建议议案和政协提案的办理；负责组织实施目标责任综合考核工作；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出国政审、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和职务晋升评聘等工作；负责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审核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针政策，承担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2.医疗卫生科

拟定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及相关政策；负责全区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监督与管理，组织指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负责卫生统计工作；负责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医生管理工作。负责全区疾病预防控制、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贯彻落实国家免疫规划、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政策及措施；负责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负责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卫生应急工作，拟订卫生应急预案及措施，并组织实施；依法开展卫生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全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资格认定和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国家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政策；负责综合管理中医（含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的医疗、教育、科研工作。

3.计划生育科

组织实施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政策、措施，拟定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相关工作；负责全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拟定全区流动人口计划服务管理工作规划、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落实；负责计划生育宣传；拟订全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负责计划生育基础管理和服务、人口统计监测工作；组织计划生育抽查，负责计划生育考评相关工作。负责联系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机关党的机构按照党章规定设置。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是建立城市公立医院现代管理制度，推行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任期目标制和考核问责制。二是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发挥县镇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区域信息协同作用，畅通规范区内双向转诊通道，加快医疗联合体建设步伐。三是改革医保支付方式，逐步完善异地就医结算功能，方便群众就医报销。四是规范药品供应保障，完成市级直接挂网药品议价工作，提高医院在药品采购中的参与度。五是着力抓好卫生计生综合执法水平、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医疗服务信息平台应用、中医药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确保我区医改工作扎实推进。
（二）积极推进公共服务改革。一是探索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工作，规范开展预约和转诊服务，畅通就诊绿色通道，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做好老年病、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服务工作。二是落实好全面两孩政策，提供从婚检、孕前检查到孕产期保健、儿童保健等覆盖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三是改革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实施流动人口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力度，关注和解决好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全面提升人口素质。
（三）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工作。建立医疗帮扶体系，加强以“航空城健康卫士”、“医联体”省市三级医院专家为技术支撑，区内二级医院中坚，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的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不断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减少因病致贫存量。
（四）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区中医医院迁建项目和完成区人民医院污水处理系统及辅助工程建设任务。                    
三、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16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本级（机关）

	2
	区人民医院

	3
	区中医医院

	4
	区振兴卫生院

	5
	区北屯卫生院

	6
	区武屯中心卫生院

	7
	区新兴卫生院 

	8
	区关山卫生院

	9
	区康桥卫生院

	10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
	区卫生监督所

	12
	区妇幼保健站

	13
	区新型合作医疗经办中心

	14
	区医疗卫生信息化管理中心

	15
	区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

	16
	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

	17
	区计生服务站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676人，其中行政编制30人、事业编制646人；实有人员542人，其中行政20人、事业522人。离退休人员243人。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35辆，单价50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4台，单价100万元（含）以上的专用设备9台。2018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和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
六、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967.83万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七、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本年度部门总体收支6846.30万元，较上年部门总体收支8595.32万元减少了1749.02万元，降幅20.35%。主要原因为：一是卫生机构的非税项目有所调整，医疗机构非税收入不纳入本年财政预算，医疗卫生机构的非税收入共计减少2282万元；二是专项项目因合疗基金和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标准提高，增加共计397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年度部门财政拨款收支6846.30万元，上年预算8595.32万元，较上年减少1749.02万元，降幅20.35%。主要原因为：一是卫生机构的非税项目有所调整，医疗机构非税收入不纳入本年财政预算，医疗卫生机构的非税收入共计减少2282万元；二是专项项目因合疗基金和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标准提高，增加共计397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6846.30万元，较上年预算8595.32万元减少1749.02万元，降幅20.35%。主要原因为：一是卫生机构的非税项目有所调整，医疗机构非税收入不纳入本年财政预算，医疗卫生机构的非税收入共计减少2282万元；二是专项项目因合疗基金和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标准提高，增加共计397万元。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年度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6846.30万元，上年预算8595.32万元，较上年减少1749.02万元，降幅20.35%。主要原因见图表：
	单位（科目）代码
	单位（科目）名称
	合计
	增减额
	变动原因

	
	
	2018年
	2017年
	
	

	45001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本级
	12,100,380.00
	9,085,495.00
	3,014,885.00 
	　

	21001
	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1,700,380.00
	2,011,795.00
	-311,415.00 
	退休1人，人员经费减少；项目减少原因一是项目工作经费压缩，二是计生协会账务独立核算，减少其工作经费

	21002
	公立医院
	2,400,000.00
	2,500,000.00
	-100,000.00
	增加原列在人民医院项目下的急救保障经费10万，公立医院发展建设政府专项减少10万，公立医院承担公共卫生项目10万调至“21004”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70,000.00
	250,000.00
	220,000.00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五免”补助22万元，功能分类由原“21004”调整至“21003”

	21004
	公共卫生
	1,650,000.00
	1,118,700.00
	531,300.00 
	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项目”人均标准提高，二是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管理服务项目50万元

	21007
	计划生育事物
	4,560,000.00
	3,205,000.00
	1,355,000.00 
	一是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人均标准提高，“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金”项目加入失独家庭体检和慰问内容，增加项目业务费；二是减少计生协会“计划生育综合保险”42万

	21305
	扶贫
	1,320,000.00
	　
	1,320,000.00 
	本年新增“脱贫攻坚健康扶贫项目”

	045002
	区人民医院
	16,118,846.51
	19,665,400.27
	-3,546,553.76
	新增3人，薪级工资滚动及职称变动，人员经费增加24万；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375万

	21002
	公立医院
	16,118,846.51
	19,665,400.27
	-3,546,553.76
	

	045003
	区中医医院
	6,691,827.08
	8,547,325.88
	-1,855,498.80
	新增3人，薪级工资滚动及职称变动，人员经费增加24万；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210万

	21002
	公立医院
	6,691,827.08
	8,547,325.88
	-1,855,498.80
	

	045004
	区振兴卫生院
	1,193,052.00
	2,854,647.00
	-1,661,595.00
	减少2人，人员经费减少15万；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151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93,052.00
	2,854,647.00
	-1,661,595.00 
	

	045005
	区北屯卫生院
	1,181,010.00
	3,984,879.00
	-2,803,869.00
	退休1人，人员经费减少；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280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81,010.00
	3,984,879.00
	-2,803,869.00 
	

	045006
	区武屯中心卫生院
	2,701,915.32
	6,120,190.00
	-3,418,274.68
	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320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701,915.32
	6,120,190.00
	-3,418,274.68
	

	045007
	区新兴卫生院
	1,566,478.00
	2,974,158.00
	-1,407,680.00
	减少2人，人员经费减少21万；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120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566,478.00
	2,974,158.00
	-1,407,680.00
	

	045008
	区关山卫生院
	3,059,080.00
	5,719,091.00
	-2,660,011.00
	新增2人，薪级工资滚动及职称变动，人员经费增加；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300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059,080.00
	5,719,091.00
	-2,660,011.00
	

	045009
	区康桥卫生院
	1,497,032.00
	3,412,501.00
	-1,915,469.00
	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7万，项目减少非税成本返还185万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497,032.00
	3,412,501.00
	-1,915,469.00
	

	045010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873,078.00
	4,364,741.00
	508,337.00 
	非税成本返还减少56万，新增“预防性体检工作经费”项目及三公经费98万

	21004
	公共卫生
	4,873,078.00
	4,364,741.00
	508,337.00 
	

	045011
	区卫生监督所
	2,380,488.00
	2,542,616.00
	-162,128.00
	减少2人，人员经费减少14万；项目非税成本返还减少53万，增加三公经费及办公业务费项目共计46万

	21004
	公共卫生
	2,380,488.00
	2,542,616.00
	-162,128.00
	

	45012
	区妇幼保健站
	1,884,302.00
	2,849,342.00
	-965,040.00
	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6万，项目非税成本返还减少116万，新增“办公房屋改造项目及宣传专项经费”计25万

	21004
	公共卫生
	1,884,302.00
	2,849,342.00
	-965,040.00
	

	45013
	区新型合作医疗经办中心
	10,158,290.00
	9,611,816.00
	546,474.00 
	　

	2090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9,168,268.00
	8,704,080.00
	464,188.00
	“合疗基金项目”因筹资标准提高

	21001
	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990,022.00
	907,736.00
	82,286.00 
	一是人员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9万；二是“新农合能力建设项目及办公设备购置项目”增加17万

	045014
	医疗卫生信息化管理中心
	1,054,821.00
	1,032,898.00
	21,923.00 
	人员经费预算减少，“卫生信息化网络运行维护费及购置办公设备”项目增加

	21001
	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1,054,821.00
	1,032,898.00
	21,923.00 
	

	045015
	社区服务卫生指导中心
	368,019.00
	344,657.00
	23,362.00 
	　

	21001
	医疗卫生管理事务
	300,519.00
	　294,657.00
	5,862.00 
	薪级工资滚动人员经费增加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7,500.00
	　30,000.00
	17,500.00 
	新增办公设备购置项目

	21004
	公共卫生
	20,000.00
	20,000.00
	0.00 
	　

	045016
	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
	497,983.30
	515,920.00
	-17,936.70
	项目“流动人口管理费和均等化经费”各减少1万元

	21007
	计划生育事物
	497,983.30
	515,920.00
	-17,936.70
	

	045017
	区计生服务站
	1,136,425.50
	2,327,561.00
	-1,191,135.50
	一是人员减少1人，人员经费减少4.7万；二是项目非税收入成本返还减少116万

	21007
	计划生育事物
	1,136,425.50
	2,327,561.00
	-1,191,135.50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6846.30万元，上年预算8595.32万元，较上年减少1749.02万元。主要原因为：一是考虑人员正常普调和职称变动原因，“工资福利支出”较上年预算增加42.87万元；二是卫生机构的非税项目有所调整，医疗机构非税收入不纳入本年财政预算，新增预防体检业务费和脱贫攻坚健康扶贫等项目，导致“商品和服务支出”较上年预算共减少2104.03万元；三是因合疗基金和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标准提高，“对个人和家庭补助”较上年预算共增加293.92万元；四是本年新增办公设备购置项目共计18.21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34.46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公务接待费4.83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29.63万元）、会议费1.2万元、培训费15.29万元；2017年49.6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公务接待费8.71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40.95万元）。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17年减少15.2万元，降幅30.61%。其中：出国出境预算人数为0人，费用为0人；公务接待费用减少3.88万元，公务车运行维护费减少11.32万元，减少原因为本年度医疗机构非税收入不纳入预算，因此无三公经费预算。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费15.12万元，2017年机关运行费为16.55万元，本年较上年减少了1.43万元，降低了8.64%。减少原因为严格压缩日常人均办公经费。

（八）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共25.19万元，均为政府采购货物类预算。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2 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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